
《原闻喜县医药药材公司河底配送站地块详细
规划》公示

一、编制目的

原闻喜县医药药材公司河底配送站地块为闻喜县2021年收回

并于 2024 年重新出让的国有建设用地，未在既有详细规划成果覆

盖范围，同时位于为城镇开发边界内政府确定急需提质的城市存

量更新区域。依据《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自然资源

要素保障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（晋自然资发〔2024〕41

号），为该地块后续办理各类规划许可、规划核实和土地核验等

手续提供依据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，保障建设项目顺利实施，为

助力河底镇镇区提质更新，闻喜县自然资源局特组织编制本规划。

二、编制范围

原闻喜县医药药材公司河底配送站地块范围，面积 1402.92

平方米（合 2.1 亩）。

三、规划层次

本次规划为实施性详细规划。

四、规划主要内容

1、用地性质：二类城镇住宅用地+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；

2、用地性质代码：070102+0904；

3、地块面积：1402.92 平方米（合 2.1 亩）；



4、用地边界：东北至现状居民点围墙；东南至河底镇政府围

墙；西南至朝阳街（涑水街）东侧规划社会停车场用地边界；西

北至苏南路（后夏线）南侧规划广场用地边界；

5、地块编号为 HDZQ-04-02；

6、开发强度

（1）容积率≤2.0 且＞1.0；

（2）建筑密度≤40%，

（3）绿地率≥20%，

（4）建筑限高≤20 米。

7、混合用地各功能建筑面积比例：城镇住宅计容建筑面积比

例控制在 75%，商业服务业功能计容建筑面积比例控制在 25%。

8、建筑退让距离：从靠近苏南路（后夏线）的西北侧用地界

限退让不小于 5 米；从靠近朝阳街（涑水街）的西南侧用地界限

退让不小于 5 米；从紧邻镇政府的东南侧用地界限退让不小于 3

米；从紧邻居民点宅基地的东北侧用地界限退让不小于 3 米。

9、禁止机动车开口路段

规划以道路交叉口道路红线直线段算起，沿苏南路（后夏线）

方向延伸 30 米，沿朝阳街（涑水街）延伸 20 米为禁止设置机动

车开口的路段。

10、停车场（库）配建

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：住宅类建筑和配套商业设施配建指标



分别为每 100 ㎡建筑面积不小于 0.8 个和 0.4 个机动车停车位。

作为多种性质混合的建筑物配建停车位规模可小于各单种性质建

筑物配建停车位的规模总和，不宜低于各单种性质建筑物配建停

车位总规模的 80%，配建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地面停车位规模不宜

大于总规的 10%。居住类建筑充电车位（含访客停车位）配建指标

为：直接建设 15%，并 100%预留充电设施安装条件。

非机动车停车场（库）：按照 2 车位/户执行，其中电动自行

车停车位按照每户 0.4—0.7 个配建，配置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的

车位不少于总电动自行车车位的 50%。

公示时间：2025 年 3 月 6 日至 2024 年 4 月 4 日

利害关系人存在不同意见的，以书面形式（注明联系人姓名、

电话、联系地址）于 4 月 4 日前送（寄）至闻喜县城西南路县自

然资源局 310 室。

意见及反馈咨询电话：0359-7062511

邮寄地址：闻喜县城西南路 邮编：043800

闻喜县自然资源局

2025 年 3 月 6 日




